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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决策要参 
（2021年第 4期  总第 19期） 

 四 川 农 业 大 学  

 四川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2021年 12月 28日  

 

领导批示： 

 

 

 

我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的成效、问题及对策建议 

 

【成果要点】脱贫攻坚圆满收官后，省委省政府高度重

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究出台了《关于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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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对全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作出了重要部署。

本期《要参》提出：我省“有效衔接”工作有序推进，指出了

“有效衔接”工作中的突出问题：“有效衔接”思想认识不足、

“有效衔接”帮扶产业存在弱项、“有效衔接”产业发展人才

欠缺、“有效衔接”缺乏集体经济带动力、“有效衔接”产业

发展基础条件脆弱。增对突出问题提出了“有效衔接”工作的

对策建议：深化“有效衔接”思想认识、加大对脱贫地区帮扶

产业支持力度、大力培育本地乡村产业人才、不断壮大村级集

体经济实力、强化乡村产业基础设施。 

 

 

按照省政府领导要求，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农业组部

分委员赴南充、广元、绵阳、泸州、宜宾、乐山、凉山等市

州的部分脱贫县就“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进行了专题调研。调研组实地走访了脱贫乡（镇）、

村（社）、户，实地考察了帮扶产业发展基地、现代农业园

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乡村振兴示范村等，召开了专题

座谈会，进行了多次分析研讨。形成专题调研报告。 

一、我省“有效衔接”工作有序推进 

经过多年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我省如期完成了新时代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脱贫攻坚圆满收官后，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究出台了

《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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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意见》，对全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作出了

重要部署。从实地调研看，各地狠抓落实、行动迅速、有序

推进、成效初显。 

从调研看，各地均有亮点：南充市、凉山州等地通过现

代农业园区建设，推动传统农业产业转型升级，扎实巩固扶

贫产业成果；宜宾市、泸州市结合本地高等、中等职业学校

专业建设，大力培养农业科技创新、乡村产业发展人才；巴

山新居、乌蒙新村、彝家新寨等易地扶贫搬迁，解决了农户

特别是脱贫户“住房难”的问题，成为我省乡村振兴生态宜

居有效衔接的亮点；泸州市、凉山州等地乡村特色风貌保护

与文化传承创新，为乡村文化振兴有效衔接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广元市、乐山市等地利用乡村自然资源优势，发展乡村

旅游产业，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

厚植乡村产业振兴基础；全省各地积极做好镇（乡）、村（社）

级建制“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为“有效衔接”提供了组

织保障。 

从全省看，“有效衔接”势头良好。50 个国省乡村振兴

重点帮扶县建设正式启动，全省确定了 3060 个乡村振兴重

点帮扶村。省上向重点帮扶县乡村选派的 2099 名科技特派

员和 140 个科技特派员服务团奔向 “新战场”，新一轮浙

川东西部协作接续开展，各市州一系列“有效衔接”政策举

措陆续出台。 

二、我省“有效衔接”工作中的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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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一项系

统工程，既应建立健全有效衔接的长效机制，也应健全农村

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应接续推动脱贫地区发展，汇

聚各方力量共同推动有效衔接。从现实考量，“有效衔接”

重中之重是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乡村振兴的最终目标是农

民富裕富足问题。2020 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929 元，其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仍然是经营性产业，

约占 40%，是农户收入占比最高项目，这说明乡村产业发展

是“有效衔接”的关键。从实地调研看，我省脱贫地区有效

衔接的突出问题仍然在乡村产业发展。 

（一）“有效衔接”思想认识不足 

部分县乡村干部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中发〔2020〕

30 号）并不知晓，对为何要搞“有效衔接”、如何开展“有

效衔接”感到茫然，认识模糊、思路不清、举措匮乏，有的

还沿袭脱贫攻坚时的思维和方法来抓“有效衔接”。没有把

如何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工作的重心。部分县乡干部谈“有效

衔接”时，讲的多是等待上级部署，认为乡村产业发展是农

业农村局的事。 

（二）“有效衔接”帮扶产业存在弱项 

一是脱贫产业链条较短。调研发现，脱贫县、脱贫村产

业链前端“量”的发展已初具规模，但后端没有“质”的支

撑，农产品预处理及粗加工不到 30%，缺乏相应的龙头企业



 

 

 
- 5 - 

带动，农产品不能卖出好价钱。据调查，凉山州、广元、巴

中、南充市等地的核桃、青花椒、猕猴桃、柑橘、苹果等农

产品大部分只卖鲜货或干货，增值空间狭小。二是产业市场

体系不健全。部分地区帮扶订单销售占比超 70%，凉山州部

分地方更是高达 100%；广元市园坝区射箭镇、红岩镇等地依

靠场镇摆摊、就近路边售卖鲜果，效益不高；昭觉县特布洛

乡特布洛村等偏远山区的农产品物流成本是其他地区的

3—4倍，导致农特产品没法走出大山。三是覆盖小农户不足。

脱贫攻坚针对对象是贫困户，乡村振兴是全部的乡村农户。

一些地方重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培育壮大，但在一定程

度上忽视对小农户的应有支持，现代农业产业园区覆盖和带

动小农户也普遍不足。 

（三）“有效衔接”产业发展人才欠缺 

脱贫地区缺乏本地带头人才。现有的带头人才中，外来

人才占比远大于本地。据调查，凉山州的农村能人、专业大

户、园区老板等 90%以上都是外地人，引进人才流动性大，

流失严重，泸州、广元市等地情况也大致相同，对现代农业

产业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四）“有效衔接”缺乏集体经济带动力 

一是没有准确把握和行使集体资产管理权能。盘活乡村

集体资产，对管理好、利用好财政帮扶资金也是缺少创意，

全方位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缺乏思路和方法；二是集体资金保

值增值难。乡镇干部反映，由于集体经济管理人员与村“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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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是同一套人马，并且兼职不兼薪，导致集体经济发展低

效，个别地方甚至想把财政支持的集体产业帮扶资金存入银

行吃利息。三是集体资金使用缺乏产业支撑。一些地方集体

经济投资盲目跟风，将资金投入到产能过剩的产业上，如甘

洛县投资核桃扩种，没有发挥帮扶资金应有的作用。 

（五）“有效衔接”产业发展基础条件脆弱 

一是道路建设与产业发展不相适应。脱贫攻坚完成了通

村道路，乡村振兴如何有效衔接？必须考虑“通组（社）”

和产业道路，农特产品才能走向千家万户和大城市。全省完

成通村道路，但仍有 50%以上的道路宽不足 4.5 米，现在不

仅城市塞车，农村节假日更塞车。在脱贫攻坚初期和新农村

建设时期，通村道路要求路宽 3.5 米，实际上有些路宽只有

2.5 米，需要加宽道路补齐到 4.5 米。乡村公路缺乏管护，

同样制约农产品流通。据调研，古蔺县 5 年脱贫新修通村公

路近 5000 公里，由于缺乏管护机制和管理资金，导致公路

破损无钱、无人修整。如蔺州绿肉猕猴桃基地道路建设缺乏，

老旧的通村道路狭窄，容量 20-30吨的冷链运输车不能进村，

只能靠小车运输，加大了运输成本。 

二是水利工程建设滞后影响帮扶产业的发展。据调研，

凉山州多数县没有一座大中型水库，不能有效储存 6-9月份

的集中降雨，旱季严重缺水，影响了农业产业尤其是耗水性

经济作物发展，影响农户增收致富。 

三、“有效衔接”工作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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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化“有效衔接”思想认识 

让全省 50 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清醒认识到“有效衔

接”是“十四五”乡村振兴的根本任务尤为重要。在衔接思

路上要实现“四个转变”，即目标任务上，由解决“两不愁

三保障”向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转变；工作重心上，由集中力

量脱贫攻坚向“有效衔接”转变；推进方式上，由突出“到

人到户”向推动区域发展转变；投入机制上，由政府投入为

主向政府市场有机结合转变。 

（二）加大对脱贫地区帮扶产业支持力度 

一是做优做强特色农业产业。要在各地帮扶产业中，针

对具有一定规模的特色农业产业，加强专业化生产基地建

设，培养龙头企业，形成区域主导产业，同时还应建立健全

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市场机制。二是支持建立一批农产品加工

企业。在积极引导农户进行农产品初加工的基础上，在帮扶

产业集中地区、现代农业大园区附近布局农产品精深加工

园，对初级农产品进行再加工，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提高帮

扶产业效益。三是鼓励和支持对农产品物流建设，对偏远地

区农产品的物流费用给予适当补贴，吸引电商进驻帮扶地

区，让大山深处的“山珍”更好地走出来，带领农民致富。

同时，采取多种方式加大对脱贫地区农特产品的宣传，进一

步提升其知名度。四是加强扶持小农户发展，提升小农户生

产经营水平，拓宽小农户增收渠道，特别是现代农业产业园

区建设，把小农户土地经营权普遍“以钱转让”变为“入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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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红”。 

（三）大力培育本地乡村产业人才 

一是建议省、市、县三级人社部门重点编制好 50 个乡

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能人”培养计划，同时对农村新型经营

主体“领头人”进行能力再提升，重点培养一批有能力、有

号召力的本地“能人”。二是支持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计

划，开展职业技能帮扶，建议试行农技推广人员“县管乡用、

下沉到村”新机制，推动完善产业技术顾问制度。三是适当

放宽人员招录条件，在待遇职称、“三支一扶”计划等方面

予以倾斜支持；围绕农村特色产业发展，按照“一县一业”

模式，选派科技特派团。同时，出台相关农村住房政策，鼓

励“新乡贤”参与“有效衔接”，助力家乡建设发展。 

（四）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力 

一是建议省级财政继续分期分批支持村级集体经济发

展，在脱贫村和非脱贫村合并后，建议省级相关部门指导市

县特别是 50 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自主确定一批乡村振兴

重点帮扶村，进行集中重点支持。二是将财政支持村级集体

经济发展的资金，量化入股到村级集体资产中，受益对象为

合并后的整村居民，推进合并村集体经济融合发展。三是建

议打捆使用县域内产业帮扶资金，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在省

级层面出台集体经济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集体经

济资金使用监管体系，杜绝违规使用，实现保值增值。 

（五）强化乡村产业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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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完善乡村帮扶产业道路建设。应系统梳理一批全省

乡村帮扶产业道路完善名单，设立专项资金，补齐通村和产

业道路区域性短板，通村道路应普遍达到 4.5米，产业道路

应满足现代农业生产、流通需要。同时还应将脱贫公路管护

纳入到省级交通管护体系，配齐管护资金和人力。 

二是新建脱贫旱区水利工程。通过系统梳理全省脱贫旱

区名单，排查干旱原因，做好水利设施建设规划。通过东西

部对口帮扶和中央、省级专项资金，在特色产业发展区因地

制宜的修建一批中小型水利工程，确保这些地区“旱能灌、

涝能排”。建议设立专项资金对因病险不能有效蓄水的水库

和堰塘进行修缮和养护，满足农业生产灌溉和特色产业发展

用水需求。  

三是强化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就业增收。建议在大

型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附近，布局一批劳动密集型产业

园区，有效吸纳安置区闲置劳动力，确保每户有一人长期就

业（以工资条为准），对找不到工作的搬迁群众合理分配公

益岗位。还应支持大中型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到原居住

地的道路建设和原居住地生产便道等基础设施建设。建议保

留一批原居住地的农房，作为集体经济和农户生产用房，方

便搬迁户回原居住地从事生产，以巩固集体经济和特色产业

的发展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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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文宽、杨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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